


















第三十四条 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， 学生在

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，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

其提出的申诉。复查或申诉期间，不停止处分决定的执行。

第三十五条本章未作规定的， 依照《东南大学学生申诉实

施办法》 执行

定书之 日起 15 日内，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

书面申诉。

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六条 东南大学非全日制学生、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违

纪处分参照本条例执行。

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、 以下，包括本数。

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中违章电器指《关于限定学生宿舍可使

用电器种类的通知》 (校通知〔2008〕 161 号) 中规定的学生

宿舍可使用电器之外的其他电器。

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其他有关规定与本

条例抵触的， 以本条例为准。

第四十条 本条例学校授权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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